天津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文件

[bookmark: _Toc395690235]关于全市各类高度超出地方标准规定的幕墙工程设计与施工方案论证问题的通知
(津建技[2014]362号)

各有关单位：
按照住建部《关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管理办法》〔2009〕87号文件的要求，对于高度超过50米的幕墙安装工程应进行安全论证。
目前我市地标《建筑幕墙工程技术规范》DB29-221-2013对幕墙施工高度做出了限制，该规范规定其适用范围：“1、建筑高度不大于250m的玻璃幕墙工程和金属幕墙工程；2、建筑高度不大于150m的花岗石石材幕墙工程，非花岗石石材幕墙工程高度不大于100m；3、人造板材幕墙工程高度不大于60m。”
按照地方标准严于国家标准的原则，对于高度超过地方标准的幕墙工程设计和施工方案论证应按如下要求进行：
1、对于超出地方标准限制的各类幕墙工程，由工程建设单位依照住建部建质〔2009〕87号文件要求，组织专家进行设计和施工方案论证。
2、参与论证的专家应从国家幕墙标准和地方幕墙标准的起草人员和审查人员中挑选，组成不少于七位专家的专家组。
3、相关单位应根据论证意见完善设计和施工方案。幕墙施工图应经图纸审查合格后方可使用，施工方案应经单位技术负责人、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审批签字后，方可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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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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